
敎
育
部
訓
令
第
六
二
八
五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三
年
五
月
二
十
九
日
）
：

令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：

案
據
中
山
化
文
教
育
舘
呈
稱
⋯
⋯

王
世
杰

敎
育
部
指
令
敎
字
第
七
一
五
○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三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令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：

呈
一
件
：
呈
請
發
給
本
校
研
究
生
黄
昌
賢
留
學
証
書
由

王
世
杰

嶺
南
大
學
佈
告
：
第
五
八
號

現
奉
廣
東
教
育
廳
第
二
一
○
四
號
訓
令
開
⋯
⋯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鍾
荣
光



復
中
山
縣
政
府
收
到
補
助
農
職
費
（
廿
三
年
六
月
十
四
）

鍾
榮
光

茲
派
富
倫
伍
鋭
麟
朱
有
光
麥
克
福
許
湞
陽
謝
扶
雅
黄
文
煒
⋯
⋯

鍾
榮
光


